附件2                           
商务要求
一、项目商务及售后服务要求
1.投标供应商应提供能销售标准物质的有效营业执照(投标时必须提供复印件且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2.投标供应商须按采购需求清单所列标准物质报价，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报价内容必须与需求表的要求一致且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报价至少包括：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税费等。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3.供货时如有以下情况，应在供货前与采购方确认后，方可供货：
（1）拟购买的标准物质浓度缺货时；
（2）标准物质有效期达不到要求时；
（3）因客观原因，需求清单有调整时；
（4）采购数量≧2支的，标准物质有多种不同浓度的，需提供多种浓度梯度供我中心选择。
4.供应商必须保证按照标物证书有关要求进行包装、保存并运输至合同交货地点，否则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我中心损失。供应商提供的标物必须原装、全新、为该标物在该品牌的最新生产批号，其证书上的标准号、出厂批号与外包装一致并可溯源，同时满足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及规范，并符合我中心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
5.所有标准物质在成交供应商交货时须随附标准物质出（发）货清单及标准物质证书。成交供应商负责填写《标准物质导入模板》（附表）Excel电子表格内标准物质相关信息（该表格模板由采购方提供）；每一支（瓶/包）标准物质提供一份纸质证书及PDF电子扫描版（PDF电子版命名：“产品名称”+“产品批号”），国产标准物质提供中文版标准物质证书，国外标准物质除提供英文版标准物质证书外，还需提供证书中文翻译件。
6.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标物剩余有效期不少于标物总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有机类标物剩余有效期不少于10个月（供货前已获我中心确认同意的除外）。3个月内因质量问题须包换，如有在质量保证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内发生非因我中心正常使用造成的质量问题的，供应商应在收到更换货物的有关通知后 7 天内予以更换。质保期内全部服务费和更换货物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二、供货期及交货地点
1.供货期：签订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付。特殊情况除外，如延迟供货应提前书面告知并征得我中心同意后，方可再按双方协商约定时间进行供货。
2.交货地点：广西梧州市长洲区菊湖路8号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三、付款方式
我中心根据实际供货情况对货物分批次验收或统一验收，供应商根据我中心已验收货物价值开具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我中心在验收合格及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合格增值税普通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已验收合格货物的货款。最终结算款以实际购买及验收合格货物价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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